
 

内江师范学院结业证换发毕业证相关事宜 

根据《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内师院发〔2017〕

93 号）要求，结业生达到毕业要求，可换发毕业证书，具体事

宜如下： 

一、换发条件： 

1.结业生离校两个月后至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，由本人提

出申请，经所在学院同意，教务处核实，学校批准，可重修不合

格课程；达到毕业要求者可颁发毕业证书，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

填写。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仍未达到毕业要求者，作永久结业处理。 

2.根据教育部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（教

体艺〔2014〕5 号)精神，自 2017 级学生起，学生毕业时，体质

健康测试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，按结业处理（因病或残疾学生，

凭医院证明向学校提出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可准予毕业），发给

结业证书。结业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可参加学校组织的补

测，达到毕业要求，可颁发毕业证书。 

二、换发流程 

结业生达到毕业要求，持合格成绩单（一式三份）、结业证

换发毕业证申请表、学生离校事项办理情况表（离校系统打印），

到教务处教学行政管理科审核成绩、注册中心换发毕业证。 

三、换发时间 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可在每年 1 月 2 日



 

-1 月 11 日、7 月 1 日-7 月 10 日的工作日提交申请，办理换发

毕业证事宜，其它时间暂不受理学生申请。 

 

教务处 

  



 

附件 2： 

内江师范学院 

往届毕业生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相关事宜 

根据《内江师范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(修订)》（内

师院发〔2017〕132 号）精神，往届未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

达到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，具体事宜如下： 

一、授予学士学位条件 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经申请审核后可授予学士学位： 

1.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要求而未获学士学位者，毕业后至规

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，回校重修（课程重修学分累计未超过该专

业毕业要求最低学分的 10%），达到授予学位条件者，可向学

校申请学位资格。 

2. 结业生结业后至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，回校重修（课程

重修学分累计未超过该专业毕业要求最低学分的 10%），成绩

合格且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。 

二、授予学士学位证流程 

1.符合条件的学生持学士学位申请表、成绩单（二级学院院

长签字并加盖公章）和相关材料交原所在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审核。 

 2.各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学士学位授予条件，对

申请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、历年考试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有关材料



 

逐项进行初审，审核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 

3.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教务处、学生处对各二级学院

学位委员会提出的名单进行复核，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 

4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授位的学生名单进行全面讨论和

审议，确定授予学位名单，做出授位决议。 

三、授予学士学位时间 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达到授予要求的往届毕业生可于每年 1

月 2 日-1 月 11 日、7 月 1 日-7 月 10 日的工作日提交申请，办

理学位授予事宜，其它时间暂不受理学生申请。 

 

教务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 3：内江师范学院结业证换发毕业证申请表 

姓名  学号  二级学院  

专业  班级  层次 本∕专科 

    我是      届结业生，已在规定时间内，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达到

毕业要求，特申请换发毕业证书。 

申请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日 

二级学院教学科研办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科研办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年  月 日 

二级学院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 

年  月 日 

教学行政管理科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（公章） 

      年   月  日 

注册中心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日 

教务处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长签字：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日 

领证人签字  领证日期  



 

注：每年 1月 2日-1 月 10 日、7月 1日-7 月 10 日期间的工作日办理换发毕业证事宜。 

 

附件 4：内江师范学院学士学位申请表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   名  身份证号  

照 

 

片 

所在学院  专    业  

学    号  申请学位种类  

学分绩点  毕业要求最低学分  

重修学分  
重修学分占毕业要

求最低学分比例 
 

受 过 

何 种 

奖 励 

 

受 过 

何 种 

处 分 

 

院学位评 

 

定分委员 

 

会 意 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 

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校学位评 

 

定委员会 

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公章 
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 

 

 




